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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第 4屆第 4 次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審議會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3年 3月 14日（星期四）下午 2時 

地點：宜蘭縣政府 202會議室（二樓縣長室對面）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表 

主席：陳委員兼任主席金奇           紀錄：簡呈恩 

壹、 主席宣布開會 

貳、 報告事項 

一、 依據「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第 23條第 5項：公

立學校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其校長之遴選、聘任程序，

由各該主管機關依實際需要另定之；校長辦學績效卓著，

其校務發展計畫經實驗教育審議會通過，並經各該主管機

關校長遴選委員會同意者，得不受連任一次之限制。 

二、 又依本縣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作業要點第 11條第 2項：

學校經轉型為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校後，最近一次學校評

鑑之等第為優良，且校務發展計畫經實驗教育審議會審核

通過，並經校長遴選委員會同意者，其校長得於轉型後或

續辦之同一學校連任二次。 

三、 承上，東澳國小鄔校長誠民將於 112學年度任期屆滿，且

有意願申請 113學年度校長續任，依上述規定辦理： 

(一) 經查東澳國小「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評鑑辦法」辦理 110

學年度實驗教育學校評鑑，該校評鑑等第為「優良」（最

佳等第）。【請參閱附件 1】 

(二) 該校於 113年 2月 19日東小教字第 1130000621號函，

提送校務發展計畫至本縣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審議會審

議申請續任，爰召開本次會議審議該計畫。【請參閱附

件 2】 

四、 東澳國小辦理實驗教育計畫及鄔誠民校長任期如下： 

(一) 鄔校長誠民在校任期： 

1. 101-104學年度：於該校第 1任 

2. 105-108學年度：轉型後第 1任 

3. 109-112學年度：轉型後第 2任（連任第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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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13-116學年度：申請連任第 2次 

(二) 東澳國小辦理實驗教育計畫期程： 

1. 105-107學年度：第 1期計畫（東澳心意-提升學生基

本學力） 

2. 108-113學年度：第 2期計畫（當 DFC遇見文化完形） 

3. 114學年度起：尚未提出申請 

決 定：准予備查。 

參、 討論事項： 

案 由：東澳國小校務發展計畫，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第23條第5項及「宜

蘭縣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作業要點」第11點第2項辦理。  

二、 本案若經審議會通過，再經本縣 113年校長遴選委員會同

意，鄔校長得於東澳國小轉型後連任第二次，不受「國民

教育法」第 16條第 1項「學校校長應採任期制，公立學

校校長一任四年，得在同一學校連任一次，任期屆滿得回

任教職。」之限制。  

三、 請申請人鄔校長誠民針對本案進行 15分鐘簡報說明。 

討 論（摘要）： 

一、 委員之精進建議如下，提供校長及學校未來經營時參

考： 

(一) 林委員雍智： 

1. 續任計畫可敘明貴校核心主軸理念，以達實驗教育永

續經營的精神，並應逐步培養校內人才，讓東澳國小

實驗教育的精神能夠延續下去。 

2. 實驗教育的推動要看到它的成敗如何，可能要到學生

大學畢業出社會後在哪些職種服務，然後再來歸納出

來參與的工作性質，畢業生的流向分析的資料，是很

珍貴可以持續進行的。 

3. 若審議會委員可以有機會擔任校長遴選委員，在遴選

會現場，對於鄔校長或是其他實驗教育學校，能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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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過去到現在的狀況，有助於其他的遴選委員做出

正確的決定。 

(二) 王委員俊斌： 

1. 新任期的連任上，除了校內教師意見，校外家長及社

區的意見亦可納入在治校的理念規劃中。 

2. 可從校內的角度去強調有關校內的人才培育及教師專

業成長面向，有關實驗教育理念的推動，領導者應稍

做一些詮釋，避免有不同校長而產生太激烈的變化。 

3. 未來在下一個階段校長的承接上，應該事先做好規劃

與準備，針對運作文化需有充分溝通，並讓老師形成

固定的運作機制，讓東澳的精神能夠持續的下去。 

4. 業務單位應就校務發展計畫提供相關參考格式或敘明

應包含有的內容。 

5. 建請業務單位補充說明本案相關的計畫期程及校長遴

選期程的落差，更助於理解本案脈絡，並迅速聚焦討

論。 

(三) 盧委員蒨慧： 

由於校務發展計畫內容與第3期之實驗計畫息息相關，

而實驗教育學校重視其實驗理念及如何落實之課程內

容，建議於校務發展計畫中呈現第 3期計畫之展望與

初步規劃，例如：DFC的教學模式如何與下一階段課

程方向結合。 

(四) 徐委員永康： 

可就行政團隊、教師團隊以及學生三大部分，針對整

個學校團隊遇到困難時如何解決的方式，進行 SWOT

分析，可從中看到貴校之專業表現及優勢。 

(五) 李委員汪燦： 

校長可依據個人理念，針對後面 114-116學年度想要

帶學校走的方向、理念有什麼更改重點及未來發展重

點有雛型架構，補充後三年預估推動的重點。 

(六) 鄭委員宇竣： 

未來縣府可以思考公辦公營實驗學校校長的遴選方式，

因為實驗教育本來就有很多的因素，非一般傳統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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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選出來，即可解決的問題。爰可思考公辦公營的實

驗學校校長遴選能否有特殊的辦法，非按照一般的遴

選結果，此外也要思考人才來源的問題，是否不設限

宜蘭縣內，開放全國進行徵才。 

決 議： 

一、 審核通過。 

二、 請鄔校長誠民將辦學說明會需準備後續四年的辦學方向、

規劃理念及課程執行等相關資料，併入本次校務發展計畫

資料中，使本案資料更趨完整，並於 113年 3月 27日(週

三)前函送修正計畫至本府，俾利提送至校長遴選委員會辦

理後續申請事宜。 

肆、 臨時動議： 

建請業務單位針對實驗學校撰寫續辦實驗教育計畫時，能提供

相關輔導協助，讓學校在整個撰寫續辦計畫的過程當中，較清

楚計畫撰寫重點。（徐永康委員建議） 

決 定： 

依委員建議辦理，後續將安排輔導諮詢及協作會議協助申辦實

驗教育計畫之學校，提供計畫撰寫過程相關協助。 

伍、 散會（下午 3時 56分） 


